
员，由财政和失业保险按一年内提前

出中心的月份，每月奖励 100元。进

中心一年以上的，距协议期满每提前

一个月出中心，财政和失业保险按每

月 120元给予奖励，最多不超过 12个

月。以上两类人员出中心后符合条件

的，可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。

进中心35岁以上人员，提前出中

心在市职业介绍中心续接劳动关系并

缴养老保险或自谋职业领取营业执照

的 ，距协议期满每提前一 个月出中

心，财政和失业保险按每月240元给

予奖励 ，最 多不超过 30 个月 ，出中

心后进入市场就业，不再享受失业保

险待遇。
200 1 年对企业进中心人员全部

提前出中心的，在享受每提前一 个月

奖励 120元或 240元的基础上，分别

再增加 80 元或 100 元，资金由财政

和失业保险负担。

2.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。1999

年，“三三制”企业中距法定退休年

龄不足3年的出中心人员，可以与企

业签订 “协议保留社 会保险关 系协

议”，由财政、 失业保险代缴社会保

险费至法定退休年龄。距法定退休年

龄 3—5年的，本人自愿解除协议出

中心的 ，可以与企业签订 “协保协

议”，社会保险费由企业、 财政、 失业

保险各承担三分之一，至法定退休年

龄为止。
2000年，扩大了 “协保” 的范围，

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 年的 ， 也可

以办理协保手续。“协保” 人 员按照

1999年 7月份最 低工资水平和现行缴

费比例计算养老保险费，一次性计入

职工个人账户。“三三制” 企业的社

会保险费，前5年由财政、 失业保险、

企业各负担三分之一 ， 后5年由企业

和职工协商解决。
200 1 年， 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，

并考虑与社会保险现行 政策的衔接 ，

协保人员的社会保险费来源改为：前

5年社会保险费 个人缴费部分由职工

个人承担，单位缴费部分由财政 、 失

业保险 、 企业各承担三分之一 ， 后5

年由单位和职工协商解决。
2002年，协保人员的社会保险费

来源改为：前 5年社 会保险费 个人缴

费部分由职工个人承担，单位缴费部

分由财政 、 失业保险各承担40% 、 企

业承担 20% ，后 5年由单位和职工协

商解决。
为了解决丧失劳动能力大龄下岗

职工的保障问题，对经过劳动部门鉴

定，确认为完全丧失或大部分丧失劳

动能力的下岗职工，采取 “协保” 的

方法 ， 5年的社会保险费由财政 、 失

业保险各承担 50% 。

3.为提前出中心下岗职工补缴社

会保险费。针对 “三三制” 和 “财政

兜底” 企 业 欠缴社会保险费额度较

大 ，影响下岗职工出中心后转移劳动

关系的情况 ，2000年 7 月开始，市

财政对以上两类企业提前出中心的下

岗职工，按照企业 2000 年 6 月底人

均欠费额，为其补缴拖欠的社会保险

费，对 “三三制” 企业财政补助50% ，

“财政兜底” 企业财政补助 100%。

经过几年的政策引导和多方面努

力工作，在确保社会 稳定的基础上，

2002年9月天津市基本上实现了下岗

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的

工作目标。同时，几年来在下岗职工

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实践中，积累了

丰富的经验，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：

一 是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

工作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重视，形成

了各有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工作氛围；

二是建立健全了资金筹集、 使用、监

督的相关制度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工

作方法；三是锻炼了一批敬业、高效

的干部队伍。这样为今后的就业保障

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（天津市 财政局社保处供稿）

财经短讯短 讯

  滑县强 化最低生活保障 金管理 见实效

近年来 ， 河南省 滑县 高度重视最低生活保障金

的管理，通过 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到 了 不错保、 不漏

保 、 应保尽保，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，服务了

社会大局稳 定和县域经 济的 发展。
最近，县财政局、 民政局、 工 会、劳动和社会保

障局 等有 关单位 组成 5 个调 查组，对县 内国有企业

下 岗职工 、 失业人员和 贫困居民进行 了入户调查。凡

申请享受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的 家庭 ，须 由

户主向其户籍 所在街道 办事处、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

书 面申请，并提交户口 簿、身份证、 家庭成 员收入证

明 、 住房情况、 子女上学情况等证明材料。本着 “扶
贫不扶懒” 的原则，通过 “看、 问 、 访、 比 ”，准确

核定其收 入情况 ， 准确掌握低保对象的数量、 类型和现
状，做到 了低保对象家庭人口 清、收支清、 贫困原因清、

困难程度 清、 下 岗 失业时间清。审批中， 坚持申请表填

写不清楚不批、手续不全不批、政策上有争议未有结论

的暂时不批的原则，有效地防止错、 漏情况的 发生。对

已审批的低保对象，及时张 榜公布，并根据情况 变化实

行动态管理 ，脱 贫后 及时停止对其发放低保金。县乡财

政在财 力 紧张的情况 下 ，调 整支出结 构，足额安排低保

资金并建立低保 资金专户，实行封闭 管理。

目前， 该县已向 450 1 户 86 77个低保对 象发放最低
生活保障金 8 1 .88万 元 ，受到 了低收 入居 民的 欢迎。

（王子瑞  史照贤  宋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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